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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二題：拖欠強積金供款  
 

２００８年４月３０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三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劉千石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三年，每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下稱積金局）

經小額錢債審裁處及各級法庭向僱主追討拖欠強制性公積金（下稱強積

金）供款的個案數目和涉及的金額； 
 
（二） 是否知悉上述個案當中，獲判申索得直但有關僱主沒有按法庭判

決支付欠款的個案數目和涉及的款項，以及最後成功討回欠款的個案數目

和涉及的金額，並按所採用的各項執行判決的方式（包括房產押記令、第

三債務人命令、扣押債務人財產令狀和清盤等）列出分項數字；以及積金

局每年處理該等個案的行政費用和涉及的員工職系類別及人數；及 
 
（三） 當局有甚麼新措施進一步改善拖欠強積金供款的情況？ 
 
答覆： 
 
主席女士： 
 
（一） 過去三年，積金局經小額錢債審裁處及各級法院向僱主追討強積

金欠款的個案，由２００５／０６年開始計算按年分別為９９７、１１２

７及１２２７宗，所涉及的款項分別約為三千六百多萬元、六千二百多萬

元及七千一百多萬元。  
 
（二） 上述個案均獲判申索得直，而當中僱主沒有按法院判令支付全部

或部分欠款的個案按年分別為５１０、５５３及２６０宗，所涉及的款項

分別約為一千一百多萬元、一千六百多萬元及五百多萬元。 
 



  就僱主沒有按判令支付款項的個案，積金局採取的執行判令方式包括

申請執達主任查封僱主資產、申請第三債務人的命令（即扣款令）以凍結

僱主銀行戶口、申請押記令以取得出售僱主資產所得的款項，以及申請清

盤。 
 
  過去三年，積金局申請執達主任查封僱主資產的個案數目為３２０、

３０１及４００宗，而當中成功討回款項的個案按年分別為１０２、８４

及８８宗。積金局於過去三年申請扣款令的個案數目為１２６、１６５及

１６９宗，而當中成功討回款項的個案按年分別為３３、３５及４１宗。

積金局一年前開始採用押記令執行判令，過去一年申請押記令的個案數目

有５宗，而當中成功討回款項的個案有１宗。至於申請清盤，過去三年積

金局並沒有正式申請僱主清盤的個案，但曾就３宗個案發出「法定要求償

債書（償債書）」，表明若僱主未能在償債書訂定的限期內償還欠債，便會

正式申請清盤。當中一個個案的僱主在償債書發出後已償還所有欠款，至

於另外兩個個案的有關僱主同時已被第三者清盤，積金局已就清盤個案分

別提交債權證明，代僱員提出索償。積金局並沒有統計以不同執行判令方

式成功討回款項的總數及分項數字。 
 
  以上有關的數據已以列表方式載於附件供議員參考。 
 
  積金局現時有由約２００名不同職系及職級人員（包括督察、主任及

行政助理）組成的專責隊伍，負責追討強積金欠款及相關的工作，包括向

那些沒有按法院判決支付欠款的僱主申請執行判令。 
 
（三） 積金局一直致力打擊僱主的違規行為，並透過不同措施，以提高

執法力度及成效。在本年一月獲通過的《２００８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

訂）條例》及現正由立法會審議的《２００７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

（第２號）條例草案》中，我們提出一系列的修例建議，加強積金局的執

法行動，特別是加重有關違規行為的罰則，以及加快處理拖欠供款個案，

這些建議包括： 
 
（ｉ） 加強積金局就執法行動要求僱主和其他人士提交資料的權力； 
（ｉｉ） 取消結算期以加快追討拖欠供款； 
（ｉｉｉ） 提高僱主拖欠強積金供款的最高刑罰至罰款３５０，０００

元及監禁三年； 
（ｉｖ） 對於已扣除工資但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的僱主，進一步提高最

高刑罰至罰款４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四年； 



（ｖ） 向沒有為僱員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的僱主施加支付供款的法律責

任，違反規定的最高刑罰是罰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三年； 
（ｖｉ） 提高沒有為僱員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的僱主的最高刑罰至罰款

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三年； 
（ｖｉｉ） 賦權積金局就沒有登記參加強積金計劃的個案追討過去的拖

欠供款；  
（ｖｉｉｉ） 賦權法院發出命令，指令僱主就沒有為僱員登記參加強積

金計劃及∕或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和供款附加費作出糾正； 
（ｉｘ） 把沒有遵守法庭命令列作罪行，違例的僱主可被判的最高刑罰

是罰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三年，以及就罪行持續的每一日處以每日

罰款５００元； 
（ｘ） 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４４條，公司的有關管控人員

所需負上的刑事責任將伸延至包括有關公司沒有遵守法庭命令的罪行。有

關人員最高可被判罰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三年，以及就罪行持續的

每一日處以每日罰款５００元；以及 
（ｘｉ） 把僱主向僱員提供虛假薪金紀錄列為罪行，違例者的最高刑罰

是首次定罪罰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監禁一年，其後每次定罪罰款２０

０，０００元及監禁兩年。 
 
  另外，積金局已增加資源及人手，提高處理欠款個案的效率。積金局

會繼續按實際運作經驗，不時檢討和改善各項措施，以加強執法成效，使

僱員的利益得到更佳保障。 
 
完  


